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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29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560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

2020-076

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

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解除质押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谢勇先生为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实际控制人，其控制的

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先机”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谢勇先

生通过自持及通过太和先机合计控制本公司54,102.8689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97%，其中：谢勇

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13,000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52%；太和先机持有本公司41,102.8689万股股

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45%。 2020年8月28日，本公司接到谢勇先生和太和先机的通知，获悉谢勇先生和

太和先机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情况发生了变动,其中,谢勇先生办理了部分股份质押解除及再质押

的手续,太和先机办理了部分股份质押解除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变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质押情况

为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融资，在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变动前，谢勇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

质押12,683.59万股，质押股份数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38%，占谢勇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的97.57%，其中，质

押给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3,640万股； 太和先机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9,773.4588万股，

质押股份数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64%，占太和先机所持本公司股份的72.44%，其中，质押给东证融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960万股，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7,402.46万股。

二、本次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谢勇先生于2020年8月24日将上述质押给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3,640万股股份办理了股

票质押购回交易； 太和先机于2020年8月24日将上述质押给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1,960万股

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购回交易；鉴于太和先机上述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7,402.46万股股份

质押已到期，太和先机于2020年8月28日将该质押股份中的3,200万股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购回交易。上述

股份的质押解除登记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

始日期

解除质

押日期

质权人

谢勇 是 36,400,000 28.00% 1.55%

2017年

1月16日

2020年

8月24日

东证融汇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太和先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是 5,600,000 1.36% 0.24%

2019年

10月21日

2020年

8月24日

东证融汇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太和先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是 10,700,000 2.60% 0.45%

2019年

7月1日

2020年

8月24日

东证融汇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太和先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是 3,300,000 0.80% 0.14%

2019年

8月15日

2020年

8月24日

东证融汇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太和先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是 32,000,000 7.79% 1.36%

2018年

8月28日

2020年

8月28日

中银国际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 88,000,000 16.27% 3.74% — — —

三、本次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质押及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谢勇先生为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融资， 于2020年8月26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648万股股份

质押给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开始日为2020年8月26日。本次股份质押登记手续于2020年8月26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0%。

太和先机鉴于上述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7,402.46万股股份质押到期， 将其中的4,

202.46万股股份质押予以延期购回，购回日延至2021年3月1日，并于2020年8月28日办理完毕延期购回的

相关手续，延期购回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8%。

上述质押及质押延期购回具体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延期购回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原定购

回日期

质押到

期日\

延期购

回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谢勇 是

16,480,

000

12.68

%

0.70

%

否 否

2020年

8月26日

-

至质权

人办理

解除质

押登记

之日

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股权

类投

资

西藏太和先

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是

42,024,

600

10.22

%

1.78

%

否 否

2018年

8月28日

2020

年8月

28日

2021年

3月1日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股权

类投

资

注：（1）本次办理延期购回的质押股份的质押开始日期为2018年8月28日，于2019年8月26日在上述股

份质押到期时办理了延期购回手续。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四、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勇先生通过自持及通过太和先机持有合计控制本公司54,102.8689万股股份，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22.97%。 本次谢勇先生和太和先机所持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再质押及质押延期购回办理完

成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太和先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

质押及质

押延期购

回前累计

质押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及质押延

期购回后累

计质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谢勇 130,000,000 5.52%

126,835,

900

106,915,

900

82.24

%

4.54

%

90,435,

900

（高管

锁定）

84.59

%

7,064,

100

（高

管锁定）

30.60

%

西藏太和

先机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411,028,689

17.45

%

297,734,

588

246,134,

588

59.88

%

10.45

%

116,853,

933

（首发

后限售）

47.48

%

0 -

合计 541,028,689

22.97

%

424,570,

488

353,050,

488

65.26

%

14.99

%

207,289,

833

58.71

%

7,064,

100

3.76

%

五、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太和先机本次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是对其前期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延期购回，不

涉及新增质押融资。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勇先生本次质押融资主要用于其自身股权类投资。

2.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太和先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和足够的履

约能力，能有效控制质押风险。 其所质押的股份未出现、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的情形，其还款资金

来源主要为其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谢勇先生和太和先机所持本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其所持股

份质押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3.谢勇先生及太和先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

细表。

2.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关于办理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延期购回的函。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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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尔集团” ）、实

际控制人姜滨先生和一致行动人胡双美女士、姜龙先生的《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自2019年8月17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歌尔集团、姜滨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因“17歌尔EB” 换股、通过证券交

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62,255,1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1,336,381,412股，持股比例为41.18%；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股东合计持有1,174,126,272股，持股比例为

36.18%。 现将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元/股） 减持股数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歌尔集团

“17歌尔EB”

换股

2019年8月21日 10.40 39,757,679 1.2251

2019年8月22日至2019年9月3

日

10.40 39,703,830 1.2235

2019年9月4日至2019年11月8

日

10.40 32,988,444 1.0166

2019年11月12日至2020年3月

18日

10.40 15,855,660 0.4886

姜滨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18日至2019年12

月11日

20.21-20.99 32,450,927 1.0000

姜滨 大宗交易 2020年8月28日 40.30 1,498,600 0.0461

合计 162,255,140 5.0000

注：①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②2019年12月11日至2019年12月13日， 姜滨先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59,664,58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84%；2020年4月28日姜滨先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33,000,000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1.02%。 以上减持股票受让方均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总裁姜龙先生。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一

致行动

人

股份性质

本次股份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股份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歌尔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712,089,282 21.94 583,783,669 17.9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712,089,282 21.94 583,783,669 17.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姜滨

合计持有股份 500,101,518 15.41 373,487,406 11.5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5,025,380 3.85 67,497,902 2.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5,076,138 11.56 305,989,504 9.43

胡双美

合计持有股份 21,600,000 0.67 21,600,000 0.67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00,000 0.17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200,000 0.50 21,600,000 0.67

姜龙

合计持有股份 102,590,612 3.16 195,255,197 6.0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647,653 0.79 48,813,799 1.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76,942,959 2.37 146,441,398 4.51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336,381,412 41.18 1,174,126,272 36.1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868,162,315 26.75 700,095,370 21.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468,219,097 14.43 474,030,902 14.60

注： ①“本次股份变动前持有股份”是指截至2019年8月16日所持有的股份（详见2019年8月16日刊登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② 胡双美女士于2020年7月16日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其所持股份已根据相关股份变动管理要求锁定；

③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化。

3、本次减持与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

及违规情况。

4、姜滨先生于2007年10月8日做出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锁定承诺，该承诺于2011年5月23日已履行完毕。

姜滨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做出限售承诺，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将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若其今后不在公司任职，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该承诺长期履

行中。

2015年7月9日为响应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15】51号文)精神，姜滨先生承诺自2015年7月9日起六个月内

增持公司股份并承诺通过资管计划增持的股份完成后六个月内不进行减持，上述承诺于2016年6月30日已履行

完毕。

姜滨先生于2016年9月22日增持公司股份并承诺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上述承诺于2017年

3月23�日已履行完毕。

2017年3月22日，姜滨先生承诺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该承诺已于2017年9月23

日履行完毕。

歌尔集团及姜滨先生承诺自2019年11月11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合计出售的股份低于

公司股份总数的5%，上述承诺已于2020年5月10日履行完毕。

歌尔集团及姜滨先生承诺自2019年12月11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合计出售的股份低于

公司股份总数的5%，上述承诺已于2020年6月10日履行完毕。

歌尔集团及姜滨先生承诺自2019年12月13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合计出售的股份低于

公司股份总数的5%，上述承诺已于2020年6月12日履行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歌尔集团及姜滨先生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5、歌尔集团、姜滨先生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刊登在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歌尔股份

股票代码：00224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控股股东）：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玉清东街以北中心次干道以西高新大厦1006室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玉清东街以北中心次干道以西高新大厦1006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实际控制人）：姜滨

住所：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开发区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方路268号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数量减少，持股比例下降。

签署日期：2020年8月2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15号准则》”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15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歌尔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尔股份” ）拥有权益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歌尔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歌尔集团 指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姜滨先生 指 公司实际控制人、歌尔集团董事长、歌尔股份董事长姜滨先生

一致行动人一/胡双美女士 指 公司实际控制人姜滨先生之妻胡双美女士

一致行动人二/姜龙先生 指

公司实际控制人姜滨先生之弟、歌尔集团副董事长、歌尔股份副

董事长、总裁姜龙先生

歌尔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持股数量减少、持股比例下降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玉清东街以北中心次干道以西高新大厦1006室

法定代表人：姜滨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728608422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玉清东街以北中心次干道以西高新大厦1006室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高科技产品开发；软件开发；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销售：建筑材料、钢材、水

泥、金属材料、五金制品、装饰材料、果树、林木、花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经营期限：2001年4月24日至2051年4月23日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玉清东街以北中心次干道以西高新大厦1006室

联系电话：0536-3053661

持股结构：姜滨先生持股92.59%，姜龙先生持股7.41%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姜滨 男 董事长 中国 潍坊 否

姜龙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潍坊 否

段会禄 男 董事 中国 潍坊 否

何岩 男 监事 中国 潍坊 否

孙红斌 男 总经理 中国 潍坊 否

马明花 女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中国 潍坊 否

丁丽君 女 副总经理 中国 潍坊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歌尔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姜滨先生。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基本情况

姓名：姜滨

性别：男

住址：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开发区

国籍：中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方路268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姜滨先生持有歌尔集团股份比例为92.59%，为歌尔集团、歌尔股份实际控制人，担任歌尔集团、歌尔股份董

事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1、一致行动人一：姜滨先生之妻

姓名：胡双美

性别：女

住所：潍坊高新技术开发区

国籍：中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

2、一致行动人二：姜滨先生之弟

姓名：姜龙

性别：男

住所：潍坊高新技术开发区

国籍：中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通讯地址：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268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截至公告日）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累计减少比例达到5%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及时披露权

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存在增加或减少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歌尔集团持有歌尔股份583,783,669股，占歌尔股份股本总额

的比例为17.99%。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姜滨先生持有歌尔股份373,487,406股，占歌尔股份股本总额的比例为11.51%。其中，质

押93,500,000股，占歌尔股份股本总额的2.88%，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25.03%。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1、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因“17歌尔EB”债券持有人行使换股权利导致减少其拥有权益

的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歌尔集团

“17歌尔

EB”换股

2019年8月21日 10.40 39,757,679 1.2252

2019年8月22日至2019年9月3日 10.40 39,703,830 1.2235

2019年9月4日至2019年11月8日 10.40 32,988,444 1.0166

2019年11月12日至2020年3月18日 10.40 15,855,660 0.4886

合计 128,305,613 3.9538

注：表中“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数值保留 4�位小数，若出现各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

2、自2019年8月16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报告书披露日，因歌尔转债持有人转股间接导致歌尔

集团持有歌尔股份的股权比例减少3.95%，持股比例由21.94%下降至17.9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二自上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9年8月16日）起，减少其拥有

权益的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股份变动方

式

股份变动方

向

变动日期

减持价格

（元/股）

变动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姜滨 集中竞价 减持

2019年11月18日至2019年12

月11日

20.21-20.99 32,450,927 1.0000

姜滨 大宗交易 减持 2020年8月28日 40.30 1,498,600 0.0462

合计 33,949,527 1.0462

注：①表中“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数值保留 4�位小数，若出现各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②2019年12月11日至2019年12月13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59,664,585股，成交均价为

18.09-19.35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2020年4月28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33,000,000

股，成交均价为15.66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 以上减持股票受让方均为公司总裁姜龙先生。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比例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股份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股份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歌尔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712,089,282 21.94 583,783,669 17.9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712,089,282 21.94 583,783,669 17.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姜滨

合计持有股份 500,101,518 15.41 373,487,406 11.5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5,025,380 3.85 67,497,902 2.0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5,076,138 11.56 305,989,504 9.43

胡双美

合计持有股份 21,600,000 0.67 21,600,000 0.67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00,000 0.17 0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200,000 0.50 21,600,000 0.67

姜龙

合计持有股份 102,590,612 3.16 195,255,197 6.0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647,653 0.79 48,813,799 1.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76,942,959 2.37 146,441,398 4.51

注：①“本次股份变动前持有股份”是指截至2019年8月16日所持有的股份（详见2019年8月16日刊登在深

交所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②胡双美女士于2020年7月16日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其所持股份已根据相关股份变动管理要求锁定。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姜滨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93,5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25.03%，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2.88%。

姜龙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59,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30.22%，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1.82%。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还遵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查封、冻结或其他限制股份转让

的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其他买

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法定代表人（姜滨）：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姜滨）：

一致行动人一（胡双美）：

一致行动人二（姜龙）：

签署日期：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潍坊市

股票简称 歌尔股份 股票代码 00224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名

称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注册

地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玉

清东街以北中心次干道以西高新

大厦1006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名

称

姜滨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住所 山东省潍坊高新技术开发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胡双美女士和姜龙先生为信

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019年8月16日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日，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歌尔股份1,336,381,412股，持股比例为41.1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歌尔股份1,174,

126,272股，持股比例为36.18%，累计减少162,255,140股，持股比例减少5.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请参照本报告“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存在增加或减少其拥有权益的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

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法定代表人（姜滨）：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姜滨）：

一致行动人一（胡双美）：

一致行动人二（姜龙）：

签署日期：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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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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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

月26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9：3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

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长朱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业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求，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龙蟒大地农业

有限公司、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合计不超

过人民币12,000万元，期限1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400万

元，担保期限自每笔贷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业务并由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意见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 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20-088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业务并由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求，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龙蟒大地农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蟒大地” ）、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蟒磷化工” ）拟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阳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2,000万元，期限1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400万元，担保期限自每笔贷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2年。

本次授信业务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有权签字人签署

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上述事项已经2020年8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信贷业务涉及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

1、 名称：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人民币180,000万元

3、 法定代表人：马强

4、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 成立日期：2014年2月10日

6、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竹市新市工业开发园区（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4楼）

7、经营范围：谷物种植；销售：化肥、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初级农副产品；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生产、销售：

盐酸、复合肥料、掺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复混肥料、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水溶肥料、磷肥、钾肥、

氯化钙；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公司持有龙蟒大地100%股权

9、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6/30（未经审计） 2019/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9,370.47 393,740.96

负债总额 154,987.90 181,380.17

净资产 224,382.57 212,360.79

项目 2020年1-6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0,591.58 418,949.83

利润总额 26,961.31 37,503.87

净利润 21,820.37 31,473.65

10、龙蟒大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

1、名称：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杨建国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03年4月24日

6、注册地址：四川省绵竹市新市工业开发区（A区）

7、经营范围：磷矿地下开采（凭有效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生产氨（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

年4月26日）、硫酸（60万吨/年）、磷酸（120万吨/年）（硫酸、磷酸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2月14

日）及销售本公司产品；危险货物运输（8类）（凭有效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生产、销售饲料级磷酸氢钙、

肥料级磷酸氢钙、磷酸盐、复合肥料、复混肥料、掺混肥料、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水溶肥料；售电；普通货物

运输（凭有效许可证开展经营活动）；货物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8、公司持有龙蟒大地100%股权，龙蟒大地持有龙蟒磷化工100%股权。

9、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6/30（未经审计） 2019/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310.69 236,698.78

负债总额 58,628.90 105,487.61

净资产 140,681.79 131,211.18

项目 2020年1-6月（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0,473.31 228,147.69

利润总额 19,302.28 25,790.11

净利润 16,082.79 23,419.32

10、龙蟒磷化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被担保方：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四川龙蟒磷化工有限公司

3、 担保方式：本次龙蟒大地、龙蟒磷化工申请授信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不收取担

保手续费等任何费用。

4、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400万元。

5、 担保期限：自每笔贷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贷款偿还完毕后，相应担保合同同时终

止）。

6、本次信贷业务涉及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有权签字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

及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的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资金用于其日常生产经营；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龙蟒大地、龙蟒磷化工向相关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有利于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 龙蟒大地、龙蟒磷化工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风险在

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已审批担保额度（包含本次担保）为 15.59亿元（包括龙蟒大地

交割前其已审批有效的担保额度8亿元），占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9.13%。截至目前，公司实际

提供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1.8亿元，系对联营公司中邮智递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

4.53亿元。

公司目前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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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

户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冯显超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收到公司股东冯显超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圣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圣杯投资” ）出具的《关于

本人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冯显超先生被

司法拍卖的79,269,993股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且冯显超先生及圣杯投资累计持股变动已

超过5%，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披露了 《关于收到公司 5%以上股东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6），公司 5%以上股东冯显超先生因所持公司股份发生质押式回购业务违约，被司法强制执

行，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冯显超持有的公司合计 79,269,993� 股股票。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10时至 2020� 年7月30日10时止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对上述股份

进行公开拍卖，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1）。

二、 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公司5%以上股东冯显超先生因所持公司股份发生质押式回购业务违约， 其持有的公司79,269,

993股股份被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10时至2020年7月30日10时止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对上述

股份进行公开拍卖，最终由竞买方杭州浩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拍得51,450,000股，成交金额

242,844,000元，由竞买方金丹良拍得27,819,993股，成交金额131,310,366.96元，两竞买方合计成

交金额374,154,366.96元， 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暨被动减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91）。 2020年8月26日上述被拍卖的79,269,993股股份过户给下列受让方：

1、杭州浩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余杭区景兴路999号9号楼203-3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浙文暾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自2016年12月06日至2024年12月05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注：以上信息来源于2020年8月28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2、自然人金丹良先生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自2019年1月8日披露前一次权益变动报告后，在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7月19日期间，圣杯投资

通过集中竞价被动减持39,184,600股，减持比例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82%；2020年6月2日，圣杯投

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恺英网络39,184,649股股份，减持比例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82%，详见公

司分别于2019年10月10日、2020年6月4日披露的 《关于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票计划期限届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130）、《关于公司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7）。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对公司5%以上股东冯显超先生出具的 《执行裁定书》

【（2019）沪74执59号之一、（2019）沪74执76号之二、（2019）沪74执78号之一】，2020年7月29日至

2020年7月30日，冯显超先生持有的79,269,993股恺英网络的股份在阿里拍卖平台被拍卖，减持比例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68%，本次过户完成后，冯显超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累计持股变动情况超过

5%。

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

务人

股份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成交价格

（元/股）

变动股数

（股）

变动占总股

本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

冯显超

2020年7月29日至2020

年7月30日

司法拍卖

4.72 27,819,993 1.29% 1.31%

4.72 30,150,000 1.40% 1.42%

4.72 21,300,000 0.99% 1.00%

圣杯投资

2019年4月8日至2019年

4月19日

被动减持

（集中竞

价

交易）

4.55 21,525,100 1.00% 1.01%

2019年7月8日 3.06 6,436,200 0.30% 0.30%

2019年7月9日 2.97 3,449,800 0.16% 0.16%

2019年7月10日 2.98 3,358,900 0.16% 0.16%

2019年7月12日 2.98 3,360,000 0.16% 0.16%

2019年7月15日 2.90 820,000 0.04% 0.04%

2019年7月19日 2.99 234,600 0.01% 0.01%

2020年6月2日

被动减持

（大宗交

易）

3.50 39,184,649 1.82% 1.84%

合计 - 157,639,242 7.32% 7.41%

注：表格中尾数差异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冯显超因司法拍卖所减持股份于2020年8月26日完成

过户。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比例（剔除公司回购

账户股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比例（剔除公司回

购账户股数）

冯显超 260,471,808 12.10% 12.24% 181,201,815 8.42% 8.51%

圣杯

投资

80,720,328 3.75% 3.79% 2,351,079 0.11% 0.11%

合计 341,192,136 15.85% 16.03% 183,552,894 8.53% 8.62%

五、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冯显超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后，冯显超先生仍为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上述股份被拍卖、变卖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冯显超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本人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告

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

2020-109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转让方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前期协议签署情况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恺英网络” ）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恺英” 或“受让方” ）与李思韵、黄燕、周瑜、张敬四人先后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协议” ），协议约定：上海恺英以106,400万

元人民币收购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九翎” ）股东周瑜、黄燕、李思韵及张敬

（以下简称“转让方” ）合计持有的浙江九翎70%股权；同时转让方承诺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12个月

期间届满前按照法律规定的合法方式投入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的资金购买本公司股份 （详见公告

2018-042、2018-043、2018-051、2018-052）。

二、转让方承诺履行情况

2019年7月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权转让方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1），根据转让方提供的资料，并经公司核实，股权转让完成后12个月期限届满时，转让方共投

入人民币约1.06亿元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份30,889,0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35%，未按

照协议约定足额购买公司股票。

2019年8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称“福建证监局” ）向周瑜、黄燕、

李思韵、张敬出具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责令四人继续履行承诺。 之后，周瑜、李思韵、黄燕、张敬向

福建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为落实整改报告所述事项，经过多次商谈，上海恺英与转让方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约定转让方于2020年9月30日前按照补充协议约定且合法

的方式投入合计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的资金购买恺英网络股票，并在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

内，向上海恺英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作为补偿金。

2019年11月12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权转让方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147），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签署补充协议后，公司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

多次敦促转让方签署补充协议。 并根据已聘请的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建议，组织现场会议讨论补充协议

签署事宜，但由于相关转让方不予配合，会议未能成功召开，上述四位转让方中仅周瑜签署了补充协

议。

2020年1月2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股权转让方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 公司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杭州中院” ） 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2020）浙01民初94号），就上海恺英诉李思韵、黄燕、张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杭州中院于2020年1

月17日立案。

三、案件最新进展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2020年8月28日，上海恺英收到杭州中院的《民事裁定书》（2020）浙01民初94号，就上海恺英诉

李思韵、黄燕、张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中，上海恺英请求对被告黄燕价值人民币10,000,000元的财产

采取保全措施的申请，法院裁定如下：

冻结被告黄燕银行存款人民币10,000,000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财产。

公司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利益，追究股权转让方的违约责任，依法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利

益，并将继续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0

年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0年中期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公司2020年中期报告涉及基金明细如下：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华夏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LOF） 501186 华夏鼎祥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4923

华夏短债债券 004672 华夏中证央企ETF 512950

华夏沪深300ETF联接 000051 华夏货币 288101

华夏鼎兴债券 004637 华夏聚丰混合（FOF） 005957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 512770 华夏鼎通债券 006191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 000948 华夏策略混合 002031

华夏沃利货币 002936 华夏债券 001001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 004202 华夏蓝筹混合（LOF） 160311

华夏稳盛混合 005450 华夏理财30天债券 001057

华夏鼎汇债券 003826 华夏财富宝货币 000343

华夏鼎智债券 004052 华夏上证50AH优选指数（LOF） 501050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 288102 华夏现金宝货币 001077

华夏大中华混合（QDII） 002230 华夏收益宝货币 001929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联接 006560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 002837

华夏鼎康债券 006665 华夏聚惠FOF 005218

华夏鼎略债券 006776 华夏3-5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ETF联接 005581

华夏大中华信用债券（QDII） 002877 华夏3-5年中高级可质押信用债ETF 511280

华夏永康添福混合 005128 华夏中证500ETF 512500

华夏鼎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5213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 001052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 000945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 005888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 001927 华夏鼎融债券 003301

华夏乐享健康混合 002264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LOF） 160322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 003567 华夏高端制造混合 002345

华夏保证金货币 519800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 006196

华夏鼎顺三个月定开债券 005364 华夏领先股票 001042

华夏优势精选股票 005894 华夏收入混合 288002

华夏恒生ETF 159920 华夏鼎利债券 002459

华夏稳增混合 519029 华夏行业混合（LOF） 160314

华夏新锦程混合 002838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 000021

华夏惠利货币 004056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 001021

华夏沪深300指数增强 001015 华夏国企改革混合 001924

华夏大盘精选混合 000011 华夏薪金宝货币 000645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 004640 华夏兴和混合 519918

华夏全球聚享（QDII） 006445 华夏新时代混合（QDII） 005534

华夏永福混合 000121 华夏新锦升混合 004050

华夏创业板ETF联接 006248 华夏磐晟混合（LOF） 160324

华夏回报二号混合 002021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 004720

华夏新锦顺混合 004046 华夏收益债券（QDII） 001061

华夏鼎隆债券 004061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 003834

华夏恒生ETF联接 000071 华夏创业板ETF 159957

华夏新活力混合 002409 华夏中小板ETF 159902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 005774 华夏新趋势混合 002231

华夏新锦绣混合 002833 华夏盛世混合 000061

华夏回报混合 002001 华夏移动互联混合（QDII） 002891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 004686 华夏成长混合 000001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 002871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 513660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 005449 华夏中短债债券 006668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 002980 华夏沪深300ETF 510330

华夏纯债债券 000015 华夏磐泰混合（LOF） 160323

华夏新锦汇混合 004048 华夏鼎沛债券 005886

华夏中小板ETF联接 006246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 005140

华夏复兴混合 000031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 005177

华夏希望债券 001011 华夏恒利3个月定开债券 002552

华夏安康债券 001031 华夏快线货币ETF 511650

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289 华夏圆和混合 003300

华夏双债债券 000047 华夏新起点混合 002604

华夏经典混合 288001 华夏上证50ETF 510050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 002229 华夏红利混合 002011

华夏鼎茂债券 004042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 006868

华夏睿磐泰盛定开混合 003697 华夏中证四川国改ETF 159962

华夏上证50ETF联接 001051 华夏养老2050五年持有混合（FOF） 006891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 512990 华夏养老2045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620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联接 000975 华夏养老2035三年持有混合（FOF） 006622

华夏聚利债券 000014 华夏中债1-3年政金债指数 007165

华夏鼎福三个月定开债券 005791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 007349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 002251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联接 006909

华夏恒融定开债券 004063 华夏野村日经225ETF 513520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 005826 华夏创蓝筹ETF 159966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 001045 华夏创成长ETF 159967

华夏医药ETF 510660 华夏创蓝筹ETF联接 007472

华夏消费ETF 510630 华夏创成长ETF联接 007474

华夏金融ETF 510650 华夏中债3-5年政金债指数 007186

华夏新机遇混合 002411 华夏中证AH经济蓝筹股票指数 007505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 003003 华夏鼎琪三个月定开债券 007576

华夏全球股票(QDII) 000041 华夏天利货币 002894

华夏鼎禄三个月定开债券 005862 华夏鼎泰六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5407

华夏兴华混合 519908 华夏全球科技先锋混合（QDII） 005698

华夏鼎诺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4979 华夏鼎瑞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004921

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ETF 515050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ETF 159985

华夏恒益18个月定开债券 007591 华夏常阳三年定开混合 007207

华夏鼎淳债券 007282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 515010

华夏中证银行ETF 515020 华夏逸享健康混合 007481

华夏中证银行ETF联接 008298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 159995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ETF 515060 华夏饲料豆粕期货ETF联接 007937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ETF联接 008088 华夏价值精选混合 007592

华夏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混合（FOF） 007652 华夏恒泰64个月定开债券 008349

华夏鼎泓债券 007666 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ETF联接 008086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 515070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ETF 515030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联接 008199 华夏中证500指数增强 007994

华夏鼎佳债券 009082 华夏兴阳一年持有混合 009010

华夏恒慧一年定开债券 004639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混合 009011

华夏黄金ETF 518850 华夏翔阳两年定开混合 501093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联接 007992 华夏粤港澳大湾区创新100ETF 159983

上述基金2020年中期报告全文于2020年8月29日在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和中

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

公司客服电话（400-818-66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